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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尊重知識產權」導師名單 

 
為加強各領袖對「尊重知識產權」的認識及提倡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從而協助本會推動相關教育工作，本署已於 2005年 4月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知識產權署」舉辦了一連串導師訓練課程及參觀活動，以下人士已被委任為童軍

「尊重知識產權」導師，委任日期由 2006年 4月 23日至 2008年 3月 31日。 
 
倘童軍「尊重知識產權」導師個人之各級領袖委任書失效，其童軍「尊重知

識產權」導師委任亦告終止。 
 

李子耀 梁淑興 陳群標 鄭少珍 袁東南 
陳錦壽 吳雪貞 趙維科 潘淑儀 吳慧思 
黃志華 張詠琪 劉永傑 鄭碧儀 崔榮保 
張英傑 溫耀文 廖志珊 陳明柱 黃浩霖 
司徒家輝 霍偉倫 姚恩賜 楊志明 劉娜 
劉作為 杜志強 馮鏡波 梁遠英 原川山 
羅永林     

 
所有有關「尊重知識產權」訓練班，必須由總會青少年活動署所委任的童軍

「尊重知識產權」導師負責舉辦。如獲任何區或地域邀請，彼等可以替該單位舉

辦訓練班。 
 
有興趣成為童軍「尊重知識產權」導師之各級領袖，可參加由本署與「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舉行之導師訓練課程，詳情請留意本署通告。 
 
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與活動幹事梁翠媚小姐（電話：2957 6414）聯絡。 

 
 

青少年活動總監 陳肖齡 
 
 


